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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網路與實體廠商競爭下的產業內授權行為。我們得到下列幾項結

論：第一、在只考慮獨家授權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大（小）時，

授權廠商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網路（實體）廠商。第二、在只考慮非排他授權

（授權兩家廠商）下，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皆可能發

生。第三、對授權廠商來說，授權兩家廠商原則上優於授權一家廠商。但當授

權廠商邊際成本夠高，且等待成本相對運輸成本夠大時，授權廠商單獨授權實

體廠商下的總利潤會高於授權兩家廠商下的總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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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結合Liang et al.（2006）的啞鈴模型（barbell model）

與 Guo and Lai（2014; 2017）網路廠商特性的設定，探討產業內授權廠商對

網路與實體廠商（online and physical firms）的最適授權契約。本文進行這樣

的研究是基於下列現實世界的發展與文獻上的研究結果。就我們所知，迄今

尚無相關文獻研究產業內授權廠商對網路與實體廠商的最適授權契約，本文

可填補此一空隙。

專利授權在過去數十年間已日益流行，這可由下列數據得到證明：Nadiri

（1993）指出，日本和英國之間跨國授權的交易總額在 1970年到 1988年增

加約 400%，法國和美國間跨國授權的交易總額在 1979年到 1988年增加約

550%，法國和西德在同期間則成長超過 1000%。再者，Rostoker（1984）由

實證數據發現，單位權利金授權、固定權利金授權和混合授權的比率分別為

39%、13%與 46%。Macho-Stadler et al.（1996）的研究顯示，這三種授權契

約比率分別為 62.25 %、25.3%與 12.5%。上述資料顯示，單位權利金授權、

固定權利金授權和混合授權這三種授權契約，在現實社會中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研究產業內授權廠商採用何種授權契約，有其重要性。

在實務上，過去二十年來，互聯網和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電子商務

蓬勃發展。現實世界中，許多產業形成網路廠商與實體廠商並存的經濟體系。

例如，在國內，PC home為專業電商，它在家電與 3C消費市場上與實體經

營為主的全國電子及燦坤相競爭；在國外，亞馬遜（Amazon）與阿里巴巴為

電商代表廠商，沃爾瑪（Walmart）則為美國實體零售巨擘。無論是實體零售

業者或是電商銷售平台，對於物流效率的改善都非常在意，並且積極投入相

關專利的開發。舉例來說，在物流區塊鏈技術上，沃爾瑪與亞馬遜這兩家公

司，在這兩三年中都積極開發與申請許多區塊鏈專利。1不僅如此，這兩家公

1  例如沃爾瑪在 2020年開發的「運送預定工具及方法」的區塊鏈技術（專利），詳見《匯流
新聞網》，（洪雅筠，2018）。亞馬遜於 2020年也獲得「分佈式帳本認證」的區塊鏈技術，
詳見《區塊客》，（區塊妹，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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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無人機運用在物流系統上的專利競賽，則已進行多年，據紡拓會《紡織

品產銷知識應用服務知識網》2019年發佈的即時訊息顯示，在 2018與 2017

年的無人機應用專利上，沃爾瑪分別以 97件與 57件專利超越亞馬遜的兩年

各54件。2另一方面，這些廠商也因營運需要向外購買相關專利，舉例來說，

阿里巴巴為順利營運，由成立至 2014年止已經購買了 102項美國專利。3這

些實務上的眾多案例顯示，在實體廠商與網路平台的競爭中，專利競賽與專

利授權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因此，本文建立模型，在實體與網路廠商並存的

市場中，討論廠商的授權問題。

有許多文獻研究網路廠商與實體廠商間之競爭行為。在理論方面的文

獻，如 Balasubramanian（1998）、Liu et al.（2006）與 Guo and Lai（2014; 

2017）等。這些文獻共同的假設是，網路廠商不需負擔運輸成本，只存在等

待成本（waiting cost）。4這反映了消費者向網路廠商採買時，不需負擔至實

體店購物的交通成本，但也無法立即消費或維修而需忍受等待成本。但消費

者若向實體廠商購買產品，雖可享受立即消費或維修而無等待成本，卻需負

擔親至實體店購物的運輸成本。為了凸顯網路廠商不需，而實體廠商需負擔

運輸成本的特性，既有文獻均採用空間模型進行研究，其中 Balasubramanian

（1998）採用密度為一的圓形市場，而前述後三篇論文則均採用 Hotelling

（1929）線性市場模型。

上述空間模型由於總需求量均為固定值，故只適用於分析廠商從事 Ber-

trand競爭，無法探討Cournot競爭。為了研究網路廠商與實體廠商從事Cour-

not競爭，本文採用 Liang et al.（2006）的啞鈴模型。Liang et al.（2006）將

Hwang and Mai（1990）的獨占廠商啞鈴模型，延伸至雙占廠商啞鈴模型。

此模型假設在一條長度為一的直線兩端，各有一個市場，例如台北與宜蘭市

場，二者以國道五號連接，線段內居民稀少可視為無消費者。由於假設廠商

2  《紡織品產銷知識應用服務知識網》，（紡拓會，2019）。
3  《鉅亨新聞網》，（書聿，2014），〈阿里巴巴大舉購買專利：為 IPO作準備〉。
4  消費者向網路廠商訂購產品，必須等待產品寄達，無法立即消費，因為等待會造成效用的
損失，此即等待成本。再者，網路訂購無法現場檢視產品，可能誤購非理想中的產品，這

部分的成本也包含在等待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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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市場均面對一條彈性市場需求函數，因此啞鈴模型沒有上述空間模型

總需求量均為固定值的缺點，可用以分析廠商從事 Cournot競爭的研究。5

在採用啞鈴模型下，我們的研究得到幾項重要結果。第一、若只考慮排

他性單一授權下，實體授權廠商必定以固定權利金進行授權，但授權對象可

能為實體廠商也可能為網路廠商，授權何者取決於運輸成本與等待成本的相

對大小。第二、在非排他授權（授權兩家廠商）的情況中，授權廠商的均衡

授權策略可能為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固定權利金授權。採用何種授

權方式受兩個因素影響—授權廠商的邊際成本，與運輸成本相對於等待成

本間的差異性。當授權廠商的邊際成本越大（小）時，授權廠商越傾向使用

固定（單位）權利金授權。當運輸成本相對於等待成本間的差異性越小（大）

時，授權廠商越傾向使用固定（單位）權利金授權。第三、對授權廠商來說，

授權兩家原則上優於只授權一家，這是因為授權兩家有兩份授權收入。但當

授權廠商邊際成本夠高，且等待成本相對運輸成本夠大時，以固定權利金授

權實體廠商會優於授權兩家。這主要是因為在啞鈴模型中，實體被授權廠商

在授權廠商的遠方市場上，有相對生產效率性。

我們上述的結果與既有相關文獻的結果有很大不同。在產業內授權下，

若產品同質且授權後授權廠商與被授權廠商邊際生產成本相同，文獻中的結

論是單位權利金授權優於固定權利金授權，如Wang（1998; 2002）與 Kamien 

and Tauman（2002）都有這樣的結果。這是因為在產業內授權下，授權廠商

為顧及授權後自己的市場利潤，以單位權利金授權來避免過度競爭。若考慮

授權廠商與被授權廠商有成本差異時，上述只以單位權利金授權的結果可能

改變。Poddar and Sinha（2010）探討授權後被授權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低於

授權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Wang et al.（2013）將 Poddar and Sinha（2010）

的模型延伸至三家廠商，並放寬讓授權後被授權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可以低

於或高於授權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他們都可得到產業內授權下，授權廠商

的均衡授權策略為以固定權利金授權或混合授權。Chen（2017）在市場結構

5  除了 Liang et al.（2006）、Hwang and Mai（1990）外，有許多文獻也使用啞鈴模型進行分
析，如 Gross and Holahan（2003），Sun（2014），Sun and Lai（2014），Wang et al.（2016）
與Wang et al.（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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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下，探討產業內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策略。其發現授權廠商與潛在的被

授權廠商競爭時，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策略是固定權利金授權。本文與上述

文獻的詳細比較，我們在以下一一說明。

本文的架構安排如下：第貳節建立一個基本模型，討論授權廠商不授權

的案例；第參節分析在獨家授權下，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契約；第肆節研究

非獨家授權下，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契約；第伍節比較獨家授權與非獨家授

權的最適授權契約，探討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家數與契約；最後一節為結論。

貳、基本模型

遵循 Liang et al.（2006）的啞鈴模型，考慮市場上有兩家實體廠商，廠

商 1與廠商 2，實體廠商 1在長度為 1的線段上之左邊端點 0設廠，廠商 2

在右邊端點 1設廠，另有一家網路廠商 0因不負擔運輸成本故不需考慮其設

廠位置。假設消費者只存在於座落在線段上兩個端點的分隔的市場A及 B，

在線段上的其他點均無消費者，並且兩個市場的規模對稱，如圖 1所示。

廠商 0

市場 B
廠商 2

市場 A
廠商 1

0 1

圖 1：區位線

考慮三家廠商生產同質產品並在A與B兩市場進行Cournot數量競爭，

遵循 Poddar and Sinha（2010）與Wang et al.（2013），假設實體廠商 1在製

程的創新上擁有較先進的技術，在不授權時，廠商 1的邊際生產成本 c1 < ci

=c(i=0, 2)，c為廠商 0與 2未接受授權下之邊際成本。若廠商 1將此技術授

權給廠商 i(i=0, 2)，則廠商 i的邊際生產成本 ci將由 c降為 0，因此，c除了

表示未授權時廠商 i(i= 0, 2)的邊際生產成本外，它同時表示技術的創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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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樣的技術創新如自動倉儲（automatic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或

自動撿貨系統，它可讓廠商的生產成本降低。在不授權時，廠商 1使用先進

的倉儲技術，但廠商 2和廠商 0使用舊的倉儲技術，因此，廠商 1的邊際生

產成本為 c1，而廠商 2和廠商 0的邊際生產成本為 c2 = c0 = c。在不失一般性

下我們假設 c1 ≥0。當 c1 >0時表示授權後，廠商 1的生產邊際成本大於被授

權廠商的生產邊際成本。

此外，我們假設網路廠商 0每單位產量的等待成本為 z，而實體廠商必

須負擔每單位產量單位距離的運輸費率 t，才能將產品外銷至遠方市場。

市場 A和市場 B的需求函數可分別表示如下：

qk =1−pk， k=A, B， （1）

式中，qk為市場 k的總需求量，pk為市場 k的遞送價格（delivered price）。

在沒有授權時，實體廠商 1、2和網路廠商 0的利潤函數可以分別表示

如下三式：6

π1
N =(pA −c1)q1

A +(pB −c1 − t)q1
B， （2.1）

π2
N =(pA −c2 − t)q2

A +(pB −c2)q2
B， （2.2）

π0
N =(pA −c0 − z)q0

A +(pB −c0 − z)q0
B， （2.3）

式中，qi
k為廠商 i(i=0, 1, 2)在市場 k(k=A, B)的銷售量，上標 “N”代表廠商

1未授權的狀況。此外，消費者向網路廠商 0購買一單位商品所必需支付的

真實價格（true price）為網路廠商 0的商品價格加上每單位產量的等待成本

z。因此，我們可以視 ( pk –z)如同是網路廠商 0在市場 k的知覺需求（per-

ceived demand）；換個角度來看，z為網路廠商除 c0外的單位邊際成本。

將（1）式代入（2）式，可以得到（2）式對 qi
k的一階條件。將 c2 = c0 = c代入此

6  （1）式為以遞送價格表示的需求函數，（1）式需求函數背後的效用函數為一個二次式的效用函
數。本文也可以用廠商的出廠價格（mill price）來表示需求函數，並進行利潤計算。「以出
廠價格表示需求，單位成本 z與 t由消費者負擔（負效用）」的設定與「以遞送價格表示需
求，單位成本 z與 t由廠商負擔」的設定，兩者等價。此等價證明與相關個體基礎，我們列
於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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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條件後，可聯立求解三家廠商的均衡產出，其分別為：

q0
AN*= 1+ t−3z −2c+c1， q0

BN*= 1+ t−3z −2c+c1， （3.1）4 4

q1
AN*= 1+ t+ z +2c−3c1， q1

BN*= 1−3t+ z +2c−3c1， （3.2）4 4

q2
AN*= 1−3t+ z −2c+c1， q2

BN*= 1+ t+ z −2c+c1。 （3.3）4 4

在將（3）式代入（2）式，可得三家廠商均衡的利潤分別為：

π0
N*=1 (1 + t−3z −2c+c1)2， （4.1）8

π1
N*= 1 (1 + t+ z +2c−3c1)2 + 1 (1 −3t+ z +2c−3c1)2， （4.2）16 16

π2
N*= 1 (1 −3t+ z −2c+c1)2 + 1 (1+ t+ z −2c+c1)2。 （4.3）16 16

接著，我們設定一個三階段的賽局來討論授權發生的情況，三階段的賽

局為：在第一階段，實體廠商 1同時選擇授權家數以及最適授權契約，廠商

1可以選擇獨家授權或者非獨家授權，可供選擇的授權契約則有固定權利金

授權、混合授權與單位權利金授權；在第二階段，實體廠商 2與網路廠商 0

各自決定是否接受廠商 1所提出的授權契約；在第三階段，三家廠商在市場

上進行Cournot競爭。本研究將利用倒推求解法（backward induction），從第

三階段開始求解。

參、獨家授權

在此節中，我們探討若實體廠商 1採取二部定價法（two-part tariff）同時

收取單位與固定權利金的方式獨家授權，那麼它會授權給實體廠商 2或網路

廠商 0？以及最適的授權契約為何種型式？

一、 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

若實體廠商 1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此時三家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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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c1、c2 = r2與 c0 = c，其中 r2為單位權利金。在第三階段，三家廠商 Cournot

競爭下的均衡產出分別為：

q0
A(1, 2)= 1+ t−3z + r2 +c1 −3c

， （5.1）4

q0
B(1, 2)= 1+ t−3z + r2 +c1 −3c

， （5.2）4

q1
A(1, 2)= 1+ t+ z + r2 −3c1 +c

， （5.3）4

q1
B(1, 2)= 1−3t+ z + r2 −3c1 +c

， （5.4）4

q2
A(1, 2)= 1−3t+ z −3r2 +c1 +c

， （5.5）4

q2
B(1, 2)= 1+ t+ z −3r2 +c1 +c

， （5.6）4

式中，qi
k(1, 2)括號內的 1代表授權廠商只授權 1家，2表示是授權給廠商 2。

根據 Sen（2005）與 Sen and Tauman（2007）的定義，i非劇烈創新（i 

non-drastic innovation）係指當廠商 i(i=0, 2, i≠ j)接受廠商 1的授權後，市場

均衡價格必須高於廠商 j的邊際成本，以確保授權後未授權廠商 j還能存活。

因此，將 r2 = 0代入（5.1）或（5.2）式我們可得未被授權網路廠商 0能夠存活在兩

個市場上的條件為 t>−1+3z −c1 +3c。由此條件可知，當運輸費率夠大時，即

使實體廠商 2支付的單位權利金為零，網路廠商 0在任何一個市場中都可以

存活。

接著，將（1）式與（5）式代入（2）式，我們可以得到三家廠商均衡的競爭利潤

分別為：

π1(1, 2)= (1+ t+ z + r2 −3c1 +c)2 +(1−3t+ z + r2 −3c1 +c)2
， （6.1）16

π2(1, 2)= (1−3t+ z −3r2 +c1 +c)2 + (1+ t+ z −3r2 +c1 +c)2
， （6.2）16

π0(1, 2)= (1+ t−3z + r2 +c1 −3c)2 + (1+ t−3z + r2 +c1 −3c)2
。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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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廠商 1的總利潤可定義為，包括其自身的競爭利潤、單位權利金以

及固定權利金。根據 Kamien and Tauman（1986）的定義，若廠商 1獨家授

權廠商 2，那麼廠商 2願意支付的最高固定權利金，為廠商 2授權後的競爭

利潤減沒有被授權的競爭利潤的利潤差。再者，單位與固定權利金均需為非

負值，以符合反托拉斯政策。因此，當實體廠商 1只授權給實體廠商 2時，

實體廠商 1利潤極大化的問題可以表示如下：

maxΠ1(1, 2)=π1(1, 2)+ r2[q2
A(1, 2)+q2

B(1, 2)]+ f2
r2, f2

s.t. f2 ≤π2(1, 2)−π2
N*

r2, f2 ≥0。 （7）

式中，Π1(1, 2)代表實體廠商 1只授權給實體廠商 2時的總利潤；π1(1, 2)為

實體廠商 1自身的競爭利潤；f2為廠商 2支付的固定權利金。

由（7）式可知，實體廠商 1的總利潤是固定權利金的單調遞增函（mono-

tonically increasing function），因此，實體廠商 1會盡可能的索取一個最高的

固定權利金直到（7）式中的第一個限制式受限。將此受限的限制式以及（4）–（6）

式代入（7）式的目標函數，我們可以得到廠商 1的一階條件為：

∂Π1(1, 2) = ∂π1(1, 2) + [q2
A(1, 2)+q2

B(1, 2)]+ r2
∂[q2

A(1, 2)+q2
B(1, 2)]+ ∂f2∂r2 ∂r2 ∂r2 ∂r2

=1− t+ z −3c1 + r2 +c+ 1− t+ z +c1 −3r2 +c−3r2 − 3(1− t+ z +c1 −3r2 +c)
4 2 2 4

= −2c1 − r2 <0。 （8）2

（8）式中第一個等號右邊第一項為保護效果（protection effect），此效果為正。

其經濟涵義為：提高廠商 2的單位權利金會使得廠商 2的邊際生產成本提高

效率下降，進而降低廠商 2的產量，由於廠商 1與廠商 2的產品為策略替

代，因此廠商 1的產量增加使其競爭利潤提高。

（8）式中第一個等號右邊第二項為權利金收益效果（licensing revenue 

effect），此效果為負。其經濟涵義如下：提高廠商 2的單位權利金可透過三

個途徑影響授權廠商的權利金收益，（1）給定被授權廠商在二個市場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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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單位權利金可增加授權廠商的權利金收益；（2）提高單位權利金會提高廠

商 2的邊際成本降低其產量，在初始單位權利金下減少授權廠商的權利金收

益；（3）提高單位權利金會提高廠商 2的邊際成本降低其產量，進而降低廠商

2授權後的競爭利潤，使固定權利金減少。第二及第三個途徑的效果恆大於

第一個途徑的效果，使得權利金收益效果恆為負值。

（8）式中比較特別的是 t與 c變動都不會影響（8）式。第一、t上升時，表示

授權廠商與被授權廠商間的競爭關係下降。由於競爭關係下降，r2上升能增

加廠商 1競爭利潤的幅度會因此下降；同時，r2上升導致權利金收益減少的

幅度也會因此減少。這表示，t上升時（8）式中的保護效果與權利金收益效果

皆會下降。在我們的模型中，兩個效果下降的幅度一樣，因此 t變動都不會

影響（8）式。第二、c上升時，表示未授權廠商邊際成本上升。由於未授權廠

商邊際成本增加，r2上升能增加廠商 1競爭利潤的幅度會因此增加；同時，

r2上升導致權利金收益減少的幅度也會因此增加。這表示，c上升時（8）式中

的保護效果與權利金收益效果皆會上升。在我們的模型中，兩個效果上升的

幅度一樣，因此 c變動都不會影響（8）式。

最適單位權利金決定於保護效果與權利金收益效果的交互作用，（8）式顯

示負向的權利金收益效果凌駕正向的保護效果，因此最適單位權利金等於

零，即 r2* =0。這表示廠商 1最適的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

將 r2* = 0代入廠商 1總利潤的縮減式，我們可以得到廠商 1採取固定權

利金授權契約的總利潤為：

ΠF*(1, 2)= (1+ t+ z −3c1 +c)2 + (1−3t+ z −3c1 +c)2
+3c(2 −2t+2z +2c1 −c)

。 （9）1 16 8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命題 1：

命題 1.若實體廠商 1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且 i非劇烈創新條件成立，則其最

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

此命題與Wang et al.（2013）的結論不同，Wang et al.（2013）發現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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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一家廠商，當被授權廠商在授權後的邊際成本低於授權廠商時，最適授

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反之，當被授權廠商在授權後的邊際成本高於授

權廠商時，當被授權廠商與授權廠商之邊際成本差夠低、中段與夠高時，最

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混合與單位權利金授權。但在本文中，我們發現

即使 t與 c夠大，使授權後被授權廠商在其本地（遠方）市場變成較授權廠

商（不）效率，授權廠商還是會採用固定權利金授權，這是因為 t夠大使二

個市場都變得夠不競爭，採用固定權利金授權可培養被授權廠商 2在其本地

市場獲得較大利潤。

二、 獨家授權給網路廠商 0

若實體廠商 1獨家授權網路廠商 0，此時三家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分別

為 c1、c2 = c與 c0 = r0，式中 r0為單位權利金。在第三階段，我們可以得到三

家廠商的均衡產出分別為：

q0
A(1, 0)= 1+ t−3z +c+c1 −3r0， （10.1）4

q0
B(1, 0)= 1+ t−3z +c+c1 −3r0， （10.2）4

q1
A(1, 0)= 1+ t+ z +c−3c1 + r0， （10.3）4

q1
B(1, 0)= 1−3t+ z +c−3c1 + r0， （10.4）4

q2
A(1, 0)= 1−3t+ z −3c+c1 + r0， （10.5）4

q2
B(1, 0)= 1+ t+ z −3c+c1 + r0， （10.6）4

式中，qi
k(1, 0)括號內的 1表示授權廠商只授權 1家，0表示授權廠商 0。同

樣的，利用（10.5）式可以得到 i非劇烈創新條件。我們將 r0 = 0代入（10.5）式中的

q2
A(1, 0)>0，可得 t< 1+ z+c1 −3c

3 。由於廠商 2在市場 B的競爭條件比在市場

A來的好，因此當 t< 1+ z+c1 −3c
3 成立時，（10.6）式中的 q2

B(1, 0)必定大於 0。

這表示，當 t< 1+ z+c1 −3c
3 成立時，未被授權實體廠商 2在兩個市場上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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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

接著，將（1）式與（10）式代入（2）式，我們可以得到三家廠商均衡的競爭利

潤分別為：

π1(1, 0)= (1+ t+ z +c−3c1 + r0)2 +(1−3t+ z +c−3c1 + r0)2
， （11.1）16

π2(1, 0)= (1−3t+ z −3c+c1 + r0)2 + (1+ t+ z −3c+c1 + r0)2
， （11.2）16

π0(1, 0)= (1+ t−3z +c+c1 −3r0)2 + (1+ t−3z +c+c1 −3r0)2
。 （11.3）16

同樣的，當實體廠商 1只授權給網路廠商 0時，實體廠商 1利潤極大化

的問題可以表示如下：

maxΠ1(1, 0)=π1(1, 0)+ r0[q0
A(1, 0)+q0

B(1, 0)]+ f0
r0, f0

s.t. f0 ≤π0(1, 0)−π0
N*，

r0, f0 ≥0。 （12）

式中，Π1(1, 0)表示實體廠商 1只授權給網路廠商 0時，實體廠商 1的總利

潤。

將（12）式第一個限制式、（4）、（10）和（11）式代入（12）式的目標函數，我們可

以得到廠商 1總利潤極大化下的一階條件：

∂Π1(1, 0) = ∂π1(1, 0) + [q0
A(1, 0)+q0

B(1, 0)]+ r0
∂[q0

A(1, 0)+q0
B(1, 0)] + ∂f0∂r0 ∂r0 ∂r0 ∂r0

=1− t+z+c−3c1 +r0+ 1+ t−3z+c+c1 −3r0−3r0 − 3(1+ t−3z+c+c1 −3r0)
4 2 2 4

= − t+2z−2c1 − r0。 （13）2

（8）式的經濟涵義可適用於（13）式，（13）式第一個等式右邊第一項為保護效

果，其恆為正值。第一個等式右邊第二項為權利金收益效果，由於 t與 z的

相對大小會影響被授權廠商是否為效率廠商，因此權利金收益效果的正負不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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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位權利金與固定權利金為非負值的限制下求解（13）式，可得最適的

單位權利金如下：

r0* =0， f0* = 3c(2+2t−c+2c1 −6z)
， if 2z −2c1 < t，8

r0* =2z − t−2c1， f0* =3(c−2z +2c1 + t)(2+5t−c−12z +8c1)，8

if 2z −2c1 −c< t<2z −2c1，

r0* =c， f0* =0， if t<2z −2c1 −c。 （14）

（14）式顯示，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高，即 2z −2c1 < t時，廠商 1的

最適單位權利金為零，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當運

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為中段，即 2z −2c1 − c< t<2z −2c1時，廠商1的最適單

位權利金為內部解，最適授權契約為混合授權。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

夠低，即 t< 2z − 2c1 − c時，廠商 1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角解的單位權利金，

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單位權利金授權。這部分固定權利金授權的結

果與Wang et al.（2013）類似。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高時，表示被

授權的網路廠商為效率廠商。Wang et al.（2013）指出，當被授權廠商為效

率廠商時，授權廠商會以固定權利金授權。授權廠商以固定權利金授權固然

會傷害自己的競爭利潤，但另一方面，被授權廠商因此可攫取更多未被授權

廠商利潤，這部分攫取而來的利潤授權廠商可以固定權利金全部回收。當被

授權廠商為效率廠商時，被授權廠商攫取於未被授權廠商的利潤大於被授權

廠商傷害授權廠商的利潤，因此授權廠商以固定權利金進行授權。當運輸費

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低時，表示網路廠商為不效率廠商，此時會回到傳統產

業內授權的結果，授權廠商會以單位權利金授權。

將（14）式代入廠商 1總利潤的縮減式，可以得到廠商 1分別採取固定權

利金授權契約、混合授權契約與單位權利金授權契約的總利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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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F*(1, 0)= (1+ t+ z −3c1 +c)2 + (1−3t+ z +c−3c1)2
+3c(2+2t+2c1 −c−6z)

，1 16 8

if 2z −2c1 < t，

ΠM*(1, 0)= (1+3z−5c1+c)2+(1−4t+3z−5c1+c)2
+(2z − t−2c1)(1+4t−9z +c+7c1)

1 16 2

+ 3(c+2c1 −2z + t)(2+5t+8c1 −c−12z)
， if 2z−2c1 −c< t<2z−2c1，8

ΠR*(1, 0)= (1+ t+ z −3c1 +2c)2 + (1−3t+ z −3c1 +2c)2
+ c(1+ t+c1 −3z −2c)

，1 16 2

if t<2z −2c1 −c。 （15）

整理上述分析，我們可得命題 2：

命題 2.若實體廠商 1獨家授權網路廠商 0，則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

夠高，即 2z−2c1 < t時，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當單位運

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為中段，即 2z−2c1−c< t<2z−2c1時，最適授權

契約為混合授權；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即 t<2z−2c1−c

時，最適授權契約為單位權利金授權。

命題 2與命題 1的結論不同，這是因為網路廠商不存在空間障礙，不論

t值高低，授權後網路廠商在二個市場生產效率相同。

三、獨家授權時的最適授權契約

在此小節中，我們以 3.1與 3.2節的結果討論，若實體廠商 1獨家授權

一家廠商，那麼它會授權給實體廠商 2或者網路廠商 0，以及對應的最適的

授權契約。

根據上兩小節的分析，我們發現 i非劇烈創新條件同時成立的 t值範圍

為 −1+ 3z − c1 + 3c< t< 1+ z+c1 −3c
3 。比較（9）式與（15）式，可得在此 t值範圍內

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與獨家授權網路廠商 0的總利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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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F*(1, 2)−Π F*(1, 0)= 3c(2z − t) >(<)0， if 2z −2c1<t<2z 2z<t< 1+z+c1−3c
，1 1 2 3

ΠF*(1, 2)−Π M*(1, 0)=− t2
+ z −c1 − 3c t−(z2 +c1

2)+ z(2c1 +3c)>0，1 1 4 2

if 2z −2c1 −c< t<2z −2c1，

ΠF*(1, 2)−Π R*(1, 0)= c(8z+c+4c1−4t) >0， if −1+3z−c1+3c<t<2z−2c1−c。1 1 4

（16）

（16）式顯示在獨家授權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高時，即 2z <

t< 1+ z+c1 −3c
3 ，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是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給網路廠商 0；

反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為中段或夠低時，即 − 1+ 3z − c1 + 3c< t

<2z，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是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給實體廠商 2。

此結果背後的經濟意涵如下：第一、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高

時，網路廠商在市場具有優勢，此時若廠商 1只能授權給一家，那麼廠商 1

會授權給網路廠商並且是採取固定權利金授權，藉此提高網路廠商的生產效

率，以代替它去攫取未被授權廠商 2在市場 B的市場份額，最後再將網路廠

商授權後的超額利潤全部剝奪。第二、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為中等

或夠低時，網路廠商優勢不再，廠商 1會考慮實體廠商 2相對變的有效率。

此時廠商 1會以固定權利金授權廠商 2，降低廠商 2的成本。此降低成本的

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廠商 2以攫取遠方市場（廠商 2所在市場）的利潤，並

利用固定權利金將此利潤抽回。

根據以上分析，可得命題 3：

命題 3. 在獨家授權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高時，即 2z < t<
1+ z+c1−3c

3 ，則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是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網路廠

商 0；反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為中段或夠低時，即

−1+3z−c1 +3c< t<2z，最適授權契約是以固定權利金授權實體廠商2。

此命題與Wang et al.（2013）的結論不太相同。Wang et al.（2013）發現

若只授權一家廠商，則授權廠商必定授權較有效率廠商，並且固定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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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授權與單位權利金均為可能之最適授權策略。而我們的結果顯示，授權

廠商的確會授權給較效率廠商，但授權形式只有固定權利金一種。此外，命

題 3只以固定權利金授權之結論與Chen（2017）的引理 3類同，Chen（2017）

引理 3得到若未被授權（高成本）廠商存在市場，並且給定被授權廠商的家

數，那麼授權廠商會以固定權利金授權。

肆、非獨家授權

在此節中，我們探討若實體廠商 1同時授權給實體廠商 2和網路廠商

0，那麼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何？若實體廠商 1同時授權實體廠商

2與網路廠商 0，並且訂定齊一的單位權利金 r與固定權利金 f，那麼此時三

家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分別為 c1與 c2 =c0 = r。在第三階段，三家廠商的均衡

產出分別為：

q0
A(2)= 1+ t−3z −2r +c1， q0

B(2)= 1+ t−3z −2r +c1， （17.1）4 4

q1
A(2)= 1+ t+ z +2r −3c1， q1

B(2)= 1−3t+ z +2r −3c1， （17.2）4 4

q2
A(2)= 1−3t+ z −2r +c1， q2

B(2)= 1+ t+ z −2r +c1。 （17.3）4 4

式中，qi
k(2)中的 2表示授權廠商授權 2家廠商。

接著，將（1）式與（17）式代入（2）式，我們可以得到三家廠商均衡的競爭利

潤分別為：

π1(2)= (1+ t+ z +2r −3c1)2 +(1−3t+ z +2r −3c1)2
， （18.1）16

π2(2)= (1−3t+ z −2r +c1)2 + (1+ t+ z −2r +c1)2
， （18.2）16

π0(2)= (1+ t−3z −2r +c1)2 + (1+ t−3z −2r +c1)2
。 （18.3）16

當廠商 1同時授權廠商 2和廠商 0時，廠商 1利潤極大化的問題可以表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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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Π1(2)=π1(2)+ r[q0
A(2)+q0

B(2)+q2
A(2)+q2

B(2)]+2f
r, f

s.t. f ≤πi(2)−πi(1, j)，

r, f ≥0， i=0, 2， i≠ j。 （19）

遵循 Kamien and Tauman（1986）的定義，廠商 0（廠商 2）願意支付的

最高固定權利金是給定對手廠商 2（廠商 0）接受授權的情況下，廠商 0（廠

商 2）接受被授權與沒有被授權之間的利潤差，因此（19）式中第一個限制式

表示，固定權利金不大於授權後廠商 i的競爭利潤減去廠商 j被授權但廠商 i

未被授權時廠商 i的競爭利潤。

在給定齊一的單位權利金與固定權利金下，我們發現當 2z ≥ t時，廠商

2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高於廠商 0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

差，因此若欲同時授權給實體廠商 2和網路廠商 0，則（19）式中第一個限制

式受限於 f=π0(2)−π0(1, 2)。反之，當 2z ≤ t時，廠商 0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

權的利潤差是高於廠商 2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因此，（19）式中

第一個限制式受限於 f=π2(2)−π2(1, 0)。7

當 2z ≤ t時，將 f=π2(2)−π2(1, 0)、（11.2）、（17）與（18）式代入（19）式的目標函

數，我們可得廠商 1總利潤對 r的一階偏導數，如下：

∂Π1(2) =∂π1(2)+ ∂{r[q0
A(2)+q0

B(2)+q2
A(2)+q2

B(2)]+2f}
∂r ∂r ∂r

= 2(t−2z −2c1)+3(c− r)
（20.1）2

由（20.1）式可知，在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下，若 c1 = 0，那麼（20.1）式恆大於

零，表示廠商 1會採單位權利金授權；然隨著 c1增加，（20.1）式的符號不確

定，可能等於零或者小於零。這是因為當 c1 =0時，表示廠商 1的生產較其對

7  廠商 2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為 π2(2)−π2(1,0)=f2= 3(c−r)(2+2z−3c−2t−r+2c1)
8 ，而

  廠商 0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為 π0(2)−π0(1,2)=f0= 3(c−r)(2+2t−3c−6z−r+2c1)
8 ，將

  f2減去 f0可得：f2 − f0 = 3(c−r)(2z−t)
2 ≥(≤ )0， if 2z ≥ ( ≤ )t。由此可得，當 2z ≥ t時，廠商 2接

  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高於廠商 0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反之，當 2z ≤ t
時，廠商 0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高於廠商 2接受授權與不接受授權的利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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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具有優勢，廠商 1會盡可能的保護自己的競爭利潤，同時因為廠商 1降低

單位權利金提高被授權廠商生產效率以獲取權利金收益的效果不大，因此廠

商 1會採取單位權利金授權；然隨著 c1增加，廠商 1的生產優勢逐漸喪失，

廠商 1轉而調降單位權利金提高被授權廠商的生產效率以代替它多生產，廠

商 1再以固定權利金收回被授權廠商的超額利潤，此即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

金授權。換句話說，隨著 c1增加，權利金收益效果將逐漸凌駕保護效果，使

得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出現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

由（20.1）式可知，在 2z ≤ t下當 c1 > 3c
4 時，廠商 1才會存在採取固定權利

金授權的空間。為豐富以下的討論，以下我們假設 c1 > 3c
4 。在單位權利金與

固定權利金為非負值的限制下求解（20.1）式，可得最適的授權契約如下：

r* =c，　f * =0，　if　2z +2c1 < t，

r* = 2t−4z −4c1 +3c
，　f * = (− t+2z +2c1)(3 +5z −6c−4t+5c1)，3 6

if 2z +2c1 − 3c < t<2z +2c1，2

r* =0，　f * = 3c(2 +2z +2c1 −2t−3c)
，　if　t<2z +2c1 − 3c

。 （20.2）8 2

（20.2）式顯示，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高，即 2z +2c1 < t時，廠商 1

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角解的單位權利金，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單位

權利金授權。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為中段，即 2z +2c1 − 3c
2 < t<2z +2c1

時，廠商 1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內部解，最適授權契約為混合授權。當運輸

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低，即 t< 2z + 2c1 − 3c
2 時，廠商 1的最適單位權利金

為零，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我們將此結果繪製於

圖 2中條件 L4 : t= 2z上方的面積，表示結果是在 2z ≤ t時成立；此外，條件

L1是 i非劇烈創新條件 t≤ 1+ z+c1 −3c
3 的邊界，條件 L2和 L3則是（20.2）式區

分最適授權契約的條件。在圖 2中，上標 “T ”則是表示非獨家授權。為確保

單位權利金授權會出現，c1不能太大，即 c1 < 1−3c
5 。8為了讓授權兩家的情

8  圖 2中，為確保單位權利金授權會出現，L1的縱軸截距必須大於 L2的縱軸截距。將 L1的縱

  軸截距減去 L2的縱軸截距可得：
1+c1 −3c

3 −2c1 = 1−5c1 −3c
3 >0，if c1 < 1−3c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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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c1

L1 : t= 1+ z+c1 −3c ,3

L3 : t=2z+2c1 − 3c ,2

L5 : t=2z−c1 + 3c,4

L2 : t=2z+2c1 ,

L7 : t=−1+3z−c1 +3c .

L4 : t=2z ,

L6 : t=2z−c1 ,

−c1

0

−1−c1 +3c

1+c1 −3c
3

2c1 − 3c
2

−c1 + 3c
4

z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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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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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L2 L3
L1 L4

L5

L6
L7

4c1 −3c
8

1+c1 −3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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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2：非獨家授權下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

況存在三種授權契約，以下我們的討論符合下列假設 1。

假設 1：3c <c1 < 1−3c
。4 5

將（20.2）式代入廠商 1總利潤的縮減式，可以得到廠商 1分別採取固定權

利金授權契約、混合授權契約與單位權利金授權契約的總利潤如下：

Π R* (2)= (1+t+z−3c1+2c)2+(1−3t+z−3c1+2c)2
+c(1+c1−z−2c)， if 2z+2c1<t，1 16

ΠM*(2)= (3+7t−5z −17c1 +6c)2 +(3−5t−5z −17c1 +6c)2

1 144

+ (2t−4z −4c1 +3c)(3−4t+5z −6c+11c1)
9

+ (2c1 +2z − t)(3+5z +5c1 −6c−4t)
， if 2z +2c1 − 3c < t<2z +2c1，3 2

Π F* (2)= (1+ t+ z −3c1)2 +(1−3t+ z −3c1)2
+3c(2+2z +2c1 −3c−2t)

，1 16 4

if t<2z +2c1 − 3c
。 （20.3）2

接著我們討論 2z ≥ t時的情況，將 f =π0(2)−π0(1, 2)、（6.3）、（17）與（18）式代

入（19）式的目標函數，我們可以得到廠商 1總利潤對 r的一階偏導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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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1(2) =∂π1(2)+∂{r[q0
A(2)+q0

B(2)+q2
A(2)+q2

B(2)]+2f }
∂r ∂r ∂r

= 4(2z − t−c1)+3(c− r)
。 （21.1）2

在單位權利金與固定權利金為非負值的限制下求解（21.1）式，可得最適的

授權契約如下：

r* =0， f * = 3c(2+2t−3c+2c1 −6z)
， if 2z −c1 + 3c < t，8 4

r* = −4t+8z −4c1 +3c
， f * =(t−2z +c1)(3+5t−6c−13z +5c1)，3 3

if 2z −c1 < t<2z −c1 + 3c
，4

r* =c， f * =0， if t<2z −c1。 （21.2）

（21.2）式顯示，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夠高，即 2z − c1 + 3c
4 < t時，廠

商 1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零，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

權。當運輸費率相對於等待成本為中等，即 2z − c1 < t< 2z − c1 + 3c
4 時，廠商 1

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內部解，最適授權契約為混合授權。當運輸費率相對於

等待成本夠低，即 t<2z −c1時，廠商 1的最適單位權利金為角解的單位權利

金，表示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單位權利金授權。我們將此結果繪製於圖

2中條件 L4 : t= 2z下方的面積，表示結果是在 2z ≥ t時成立；此外，條件 L7

是 i非劇烈創新條件 t≥ −1+ 3z − c1 + 3c的邊界，條件 L5和 L6是（21.2）式區分

最適授權契約的條件。

將（21.2）式代入廠商 1總利潤的縮減式，可以得到廠商 1分別採取固定權

利金授權契約、混合授權契約與單位權利金授權契約的總利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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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F* (2)= (1+ t+ z−3c1)2 +(1−3t+ z−3c1)2
+3c(2+2t+2c1 −3c−6z)

，1 16 4

if 2z−c1 + 3c < t，4

ΠM*(2)= (3−5t+19z−17c1 +6c)2 +(3−17t+19z−17c1 +6c)2

1 144

+ (−4t+8z−4c1 +3c)(3+8t−19z−6c+11c1)
9

+ 2(c1 −2z+ t)(3+5t+5c1 −6c−13z)
， if 2z−c1 < t<2z−c1 + 3c

，3 4

Π R* (2)= (1+t+z−3c1+2c)2+(1−3t+z−3c1+2c)2
+c(1+c1−z−2c)， if t<2z−c1。1 16

（21.3）

整理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命題 4：

命題 4. 若實體廠商 1同時授權實體廠商 2與網路廠商 0，且訂定齊一的授權

契約。

（1） 當廠商 1的邊際生產成本是零時，無論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是低

或高，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單位權利金授權。

（2） 給定單位運輸費率與等待成本，隨著廠商 1的邊際生產成本增加，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將依序出現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

（3） 當c1 > 3c
4 時，最適授權契約會有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

金三種可能。當 2z−c1 + 3c
4 < t< 2z+ 2c1−

3c
2 時，最適契約為固定權利金

授權；當 2z−c1 < t < 2z−c1 + 3c
4 與 2z+ 2c1−

3c
2 < t< 2z+ 2c1時，最適契約

為混合授權；當 −1+3z−c1 +3c < t<2z−c1與 2z+2c1 < t< 1+ z+c1−3c
3 時，

最適契約為單位權利金授權。

（4） 當 c1 > 3c
4 時，若單位運輸費率與等待成本間差異大（小），廠商 1選擇

單位權利金（固定權利金）授權。

命題 4之（4）的經濟直覺需要特別說明。廠商 1的最適授權策略不僅決定

於 c1也決定於 t和 z的相對大小。這是因為在無歧視授權兩家廠商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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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的大小決定於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的被授權廠商，因此在無歧視授權

下，生產成本較低的被授權廠商在授權後保留一部分因授權所增之利益。反

之，以單位權利金授權則無此問題，無論生產成本高或低的廠商皆無法保留

授權後所增之利潤。由於以上兩點特性，我們可以得到，當 t與 z之差異相

對大時，為了讓生產成本相對高之被授權廠商接受授權，固定權利金不能定

太高，生產成本低之被授權廠商因而保留相當利潤。此時，以固定權利金

（或混合授權）就會變的相對無效率，故此時授權廠商會以單位權利金進行

授權。

伍、最適授權家數與策略

本節探討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家數與策略。我們同樣分成兩部分討論，

先討論 2z ≤ t的情況，再討論 2z ≥ t的情況。

由命題 3已知若採獨家授權，當 2z ≤ t時，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

定權利金授權網路廠商 0。命題 4之（3）指出，若採非獨家授權，當 2z ≤ t時，

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可能是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固定權利金授

權，因此，藉由比較（15）和（20.3）式，我們依序可得下列結果。

ΠF*(1, 0) −Π R* (2)= c(−2+4t−6z+2c1+5c) <0，1 1 4

ΠF*(1, 0) −ΠM*(2)1 1

= −4t 2 + t (16z +16c1 +12c)−6c−16z2 −32zc1 −18zc −16c1
2 +6cc1 +15c2

<0，12

ΠF*(1, 0) −Π F*(2)= −c(1+7z +3c1−4t−4c) <0。 （22）1 1 2

（22）式之證明我們列於附錄二。（22）表示在 2z ≤ t時廠商 1只會進行非獨家

授權，且授權方式如命題 4之（3）所述，可能是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

固定權利金授權。第一，當 2z ≤ t時，表示網路廠商相對於實體廠商在生產上

具有優勢，在獨家授權下，廠商 1會想要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給網路廠商，藉

由讓網路廠商的生產優勢提高以代替它去攫取廠商 2的利潤；第二，當 2z ≤ t



網路與實體廠商競爭下的產業內授權 255

時，同時也表示實體廠商 2在遠方市場有一定的生產優勢，這使得廠商 1想

以固定權利金單獨授權給網路廠商的誘因降低。當後項效果凌駕前項效果

時，廠商 1就不會選擇獨家授權給網路廠商，而是會選擇非獨家授權，並採

取三種不同的授權契約。

我們以圖 3來彙整以上結果。我們可以觀察到，2z < t< 1+ z+c1 −3c
3 的最

適授權契約與圖 2中相同區域的最適授權契約相同。

t

2c1

0 1−3c

1+c1 −3c
3

2c1 − 3c
2

c1
2

z

RT*

RT*

t5

t7

MT*

MT*

FT*

FT*

FE*

L2

L3 L1

L4

L5

L6

L7

4c1 −3c
8

1+c1 −3c
3

圖 3：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家數與策略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命題 5：

命題 5. 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高，即 2z < t< 1+ z+c1−3c
3 ，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家數為兩家廠商，而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策略在給定

等待成本下，隨著運輸費率由低至高，依序為固定權利金授權、混

合授權與單位權利金授權。

命題 5的結果和Wang et al.（2013）的結果不同，Wang et al.（2013）的

結果為：當二被授權廠商的邊際成本差異夠高時，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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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獨家授權效率廠商；隨邊際成本差異變低，依序為授權單位權利金授權契

約、混合授權契約與固定權利金授權契約給兩家廠商。本文之所以得不到固

定權利金獨家授權較具效率的網路廠商，是因為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

本夠高時，實體廠商 2雖在其遠方市場較網路廠商遠為不效率，但在其本地

市場仍較網路廠商有效率。

接著我們討論 2z ≥ t情況。由命題 3可知若採獨家授權，當 −1+3z − c1 +

3c< t< 2z時，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實體廠商 2。同樣

的，命題 4之（3）指出，若採非獨家授權，當 −1+ 3z − c1 + 3c< t< 2z時，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可能是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固定權利金授權。因

此，藉由比較（9）和（21.3）式，我們依序可得下列結果。

ΠF*(1, 2) −Π R* (2)= c(−2−2t+6z+2c1+5c) >(<)0， if t<(>)t5 =−1+3z+c1+ 5c
。1 1 4 2

（23.1）

ΠF*(1, 2) −ΠM*(2)1 1

=−16t 2+2t (32z −16c1−3c)−6c−64z2 +64zc1+18zc −16c1
2 +6cc1+15c2

> (<)0，12

if t6 < t< t7 (t> t7或 t< t6)， （23.2）

where t 6 =2z −c1 − 3c − 96zc+192c1c+249c2 −96c
，16 16

t 7 =2z −c1 − 3c + 96zc+192c1c+249c2 −96c
。16 16

ΠF*(1, 2) −Π F*(2)= c(−1−5t+11z −3c1+4c) <0。 （23.3）1 1 2

（23）式的相關證明我們列於附錄三。綜合以上分析可得，當單位運輸費

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時，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家數與策略為採固定權利金

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如圖 3之陰影區。反之，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

本為中段或夠高時，則廠商 1會授權兩家，並且採取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

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我們將此結果繪於圖 3中 L4下方的區域，其中上

標 “E”則是表示獨家授權。整理以上結論，我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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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6.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低時，即 −1+3z−c1 + 3c< t< 2z。當單

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實體廠商 1的最適授權家數與策略為

採固定權利金且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如圖 3陰影區所示；隨著單位

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運輸費率再提高，廠商 1會依序授權單位權利

金授權契約、混合授權契約與固定權利金授權契約給兩家廠商。

命題 6與命題 5最大不同處在於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時，

廠商 1會單獨以固定權利金授權實體廠商 2。上述結果的經濟涵義如下：廠

商 1單一授權廠商 2時，無論以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固定權利金授

權，廠商 1在授權後皆可拿走廠商 2授權後所增之利潤。廠商 1在這三種授

權方式中選擇固定權利金授權，我們可知固定權利金授權是單一授權廠商 2

下的最佳授權策略。另一方面，廠商 1若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給兩家廠商時，

固定權利金會因為要顧及網路廠商之接受授權契約而下降，因此當單位運輸

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太低，廠商 1就會以混合授權或單位權利金授權來替代固

定權利金授權，換句話說以混合或單位權利金授權都是次佳授權策略。由於

廠商 2有在遠方市場生產銷售的優勢，因此當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

低時，廠商 1在只授權廠商 2的最佳授權契約下的授權收益，會超過廠商 1

授權兩家次佳授權契約下的授權利潤。因此在圖 3中，我們可以得到以固定

權利金單一授權廠商 2的陰影區域。

此外，命題 5和 6的結果與 Chen（2017）的命題 1不同，Chen（2017）

的命題 1指出產業內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策略是固定權利金授權，並且最適

授權家數是授權至未被授權（高成本）的邊際廠商無法進入市場為止。此結

果背後的原因是 Chen（2017）將市場結構內生，因此授權廠商會有誘因以固

定權利金授權給被授權廠商，讓被授權廠商在生產上變得更有效率以攫取未

被授權（高成本）廠商的利潤。明顯的，Chen（2017）得到非排他（非單一）

授權與以固定權利金授權的結果，但命題 5和 6三種授權契約都可能出現，

端視單位運輸費率與等待成本的相對大小，同時在命題 6我們可以得到排他

授權的結果。

再者，Wang（1998; 2002）、Kamien and Tauman（2002）等文獻得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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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授權的最適授權契約有兩個特性，第一、非排他（非單一）授權；第二、

以單位權利金授權。我們的命題 5得到非排他授權，但最適授權契約可能為

單位權利金、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命題 6則進一步得到，當單位運

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時，廠商 1會進行排他性授權，單獨以固定權利金

授權給實體廠商 2。最後，我們命題 5的結果和Wang et al.（2013）的結果

不同，命題 6的結果和Wang et al.（2013）的結果類似。命題 5與Wang et 

al.（2013）的結果不同是因，不效率的實體廠商 2在授權廠商 1的遠方市場

仍擁有生產效率，因此廠商 1在廠商 2相對不效率時，並不會選擇只授權網

路廠商的固定授權契約。

陸、結論

本文結合 Liang et al.（2006）的啞鈴模型與 Guo and Lai（2014; 2017）

網路廠商特性的設定，考慮市場規模對稱與空間障礙，在 Cournot競爭下，

探討存在網路與實體廠商時產業內授權廠商的最適授權契約。

我們得到下列幾個有趣結論：第一、給定獨家授權，若單位運輸費率相

對等待成本夠高時，廠商 1的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權網路廠商 0；

反之，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時，最適授權契約為固定權利金授

權實體廠商 2。第二、在授權兩家廠商的情況中，授權廠商的均衡授權策略

可能為單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或固定權利金授權。兩個因素影響這三種

授權策略的選擇。當授權廠商的邊際成本越大（小）時，授權廠商越傾向使

用固定（單位）權利金授權。另一方面，當運輸成本相對於等待成本間的差

異性越小（大）時，授權廠商越傾向使用固定（單位）權利金授權。第三、

若同時考慮排他與非排他授權時，若單位運輸費率相對等待成本夠低時，廠

商 1會以固定權利金獨家授權實體廠商 2。當單位運輸費率對等待成本的比

值逐漸變大時，均衡授權廠商家數會變成兩家，均衡的授權策略則會先由單

位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轉至固定權利金授權。當單位運輸費率對等待成本

的比值再持續變大時，均衡的授權策略則會由固定權利金授權、混合授權再

轉回單位權利金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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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的文獻結果相較，我們的均衡授權契約有相當的多樣性。在授權

對象上不僅排他與非排他授權都可能存在，在授權契約上，也存在單位權利

金授權、混合授權與固定權利金授權。均衡授權契約有這樣的豐富性是因為

網路廠商與實體廠商在兩個市場的優勢不同。當被授權廠商們相較於授權廠

商有優勢時，被授權實體廠商的優勢是發揮在遠方市場，而被授權網路廠商

的優勢是顯示在平均兩個市場上。這樣的差異和文獻中單純的成本差異是不

同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更多豐富的結果。此外，本文所得結論在實例上的

可能意涵為，若擁有先進技術的廠商（例如前言所提到的沃爾瑪與亞馬遜這

兩家公司）要授權專利，那麼在授權時應考慮到被授權廠商的特性（被授權

廠商可能是實體廠商或者網路廠商），因為網路廠商每單位產量的等待成本

與實體廠商必須負擔每單位產量單位距離的運輸費率將影響授權廠商的最適

授權家數、授權契約與權利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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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式的個體基礎

我們假定消費者消費商品的總效用為消費商品q與基準財（the numéraire）

m所得到的效用，再扣除移動成本與等待成本所造成的福利損失（負效用）。

在此假定下，我們假設消費者消費商品 q的子效用（subutility）函數為二次

式；在市場 k(k=A, B)消費者 l的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Uk
l =(q0

kl +q1
kl +q2

kl)− (q0
kl +q1

kl +q2
kl)2

2 − t | xi −xkl | (q1
kl +q2

kl)− zq0
kl +m。

此效用函數中，qi
kl為消費者 l在市場 k向廠商 i購買的消費量； | xi − xkl | 為

在市場 k的消費者 l與實體廠商 i(i= 1, 2)的距離（其中， | xi − xkl | = 0(1)表示

消費者 l與實體廠商 i在同一（不同）市場），t為消費者必須負擔每單位產

量單位距離的運輸費率；z則是消費者向網路廠商購買商品每單位產量所需

付的等待成本。此效用函數顯示，消費者 l向實體廠商 i(i=1, 2)與向網路廠

商 0購買的產品（品質）是一樣的，彼此互相替代，q= q0
kl + q1

kl + q2
kl，唯一差

別是消費者向這三個廠商購買商品的負效用不同，向遠方實體廠商購買商品

時有運輸成本，向網路廠商購買商品時則有等待成本。

設消費者 l的預算限制式為：I = p0
kmq0

kl + p1
kmq1

kl + p2
kmq2

kl + m。此預算限制式

中，I為消費者 l的所得；pi
km為廠商 i在市場 k的出廠價格（mill price）。由

預算限制下的效用極大條件可得：

1−(q0
kl +q1

kl +q2
kl)− t | xi −xkl | − pi

km =0，i=1, 2與 1−(q0
kl +q1

kl +q2
kl)− z −p0

km =0。

由於每家廠商生產的產品同質，因此均衡時這三種商品在市場 k的最終遞送

價格（deliver price）需相同，這意思是若市場 k的遞送價格為 pk時，均衡時

pk =pi
km + t | xi −xkl | = p0

km + z。9以遞送價格表示的需求函數為正文中的（1）式。以

9  反過來說，若 p0
km + z≶pi

km + t | xi −xkl | 時，消費者會全部向（完全不向）網路廠商購買商品。
這部分的推導，亦可見Wang et al.（2019），頁 542。我們和Wang et al.（2019）的差別只
在於多了網路廠商所提供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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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價格表示，兩實體廠商與網路廠商面對的需求分別為：

pi
km =1−qk − t | xi −xkl |， i=1, 2； （A.1.1）

p0
km =1−qk − z。 （A.1.2）

（A.1.1）與（A.1.2）顯示，消費者對遠方市場中廠商商品的保留價格以及網路廠商

商品的保留價格，會分別因運輸成本以及等待成本而下降。用（1）或用（A.1.1）

及（A.1.2）表示的需求函數是等價的。兩者唯一的差別在於，以（1）式計算時，

實體廠商在遠方市場的利潤計算上，每單位成本要加上 t，此運輸成本由實

體廠商負擔；網路廠商兩市場的利潤計算上，每單位成本要加上 z，此等待

成本由網路廠商負擔。本文的模型計算採用（1）式，因此本文中實體廠商 1、2

和網路廠商 0於計算利潤時分別要扣除上述運輸成本與等待成本。以未授權

時為例，三個廠商的利潤函數，如正文中的（2.1），（2.2）與（2.3）式。因此，以出

廠價格表示需求時，z為消費者購買網路商品的單位等待成本（效用損失）；

以遞送價格表示需求時，z為廠商負擔的單位等待成本，兩者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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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2）式的證明

（22）式之正負判斷與 t與 z值之大小有關。我們證明的邏輯是，在所有

圖 2中 L1與 L4圍成的對應區域中，（22）式中的三條方程式皆小於 0。（22）式

的正負判斷式可寫成：

ΠF*(1, 0) −Π R* (2)= c(−2+4t−6z +2c1 +5c)≷0， if t≷ t1 = 2+6z −2c1 −5c
。1 1 4 4

（A.2）

ΠF*(1, 0) −ΠM*(2)1 1

=−4t 2 + t (16z +16c1 +12c)−6c−16z2 −32zc1 −18zc −16c1
2 +6cc1 +15c2

≷0，12

if t2 < t< t3 (t> t3或 t< t2)， （A.3）

where t2 =2z +2c1 + 3c − 6zc+30c1c+24c2 −6c
，2 2

t3 =2z +2c1 + 3c + 6zc+30c1c+24c2 −6c
。2 2

ΠF*(1, 0) −Π F*(2)= −c(1+7z +3c1 −4t−4c) ≷0， if t≷ t4 = 1+7z +3c1 −4c
。1 1 2 4

（A.4）

首先看（A.2）式。由（A.2）式可知 t1在圖 2中的縱軸截距是 2−2c1 −5c
4 。另

外，根據假設 1，我們可以發現 t1的縱軸截距大於 L1的縱軸截距，如下：

2−2c1 −5c − 1+c1 −3c = 2−10c1 −3c >0， （A.5）4 3 12

又由於 t1的斜率
3
2大於L1的斜率

1
3，因此這表示在所有L2 < t<L1的區域中，

皆為 t< t1 = 2+6z−2c1 −5c
4 ，（A.2）式小於 0。

接著，我們要證明在所有 L3 < t< L2的區域中ΠF*(1, 0)−ΠM*(2)1 1 <0。我們

使用的方法是證明在所有 L3 < t<L2的區域的 t皆小於 t2。

將 t2的縱軸截距減去 L2的縱軸截距，我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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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1 − 2c1 + 3c − 30cc1+24c2 −6c = 30cc1+24c2 −6c −3c
， （A.6）2 2 2

由於 c1 < 1−3c
5 ，因此（A.6）大於 0。這表示 t2的縱軸截距大於 L2的縱軸截距。

又由於在 L1的規範下，t2與 L2不會相交，
10因此在所有 L3 < t< L2的區域的

t皆小於 t2。這表示在所有 L3 < t<L2的區域中ΠF*(1, 0)−ΠM*(2)1 1 <0。

最後，我們要證明在所有 L4 < t< L3的區域中ΠF*(1, 0)−Π F* (2)1 1 <0。我們

使用的方法是證明在所有 L4 < t<L3的區域的 t皆小於 t4。

將 t4的縱軸截距減去 L3的縱軸截距，我們發現

1+3c1 −4c
4 − 2c1 − 3c

2 = 1−5c1 +2c
4 >0，

表示 t4的縱軸截距大於 L3的縱軸截距。由於 t4的縱軸截距大於 L3的縱軸截

距，並且 t4與 L3在 L1的規範內不相交，
11因此所有 L4 < t< L3的區域的 t皆

小於 t4，也因此所有 L4 < t<L3的區域中，ΠF*(1, 0)−Π F* (2)1 1 <0。

10   首先，讓 L1 = L2，我們可以得到相同 t值下的 z = z1 = 1−5c1 −3c
5 ；接著，讓 t2 = L2，我們可以

   得到相同 t值下的 z = z2 = 2(1−5c1)−5c
2 。將 z2減去 z1可得 z2 − z1 = 8(1−5c1)−19c

10 ，利用假設

   1，我們發現 z2一定大於 z1，表示 t2與 L2的交點位在 L1線上方區域以及 L1與 L2交點的右

邊。換句話說，在 L1的規範下，t2與 L2不會相交。

11   首先，讓 L1 = L3，我們可以得到相同 t值下的 z = z3 = 2(1−5c1)+3c
10 ；接著，讓 L1 = t4，我們

   可以得到相同 t值下的 z = z4 = 1−5c1
17 。由於 z3一定大於 z4，表示 L1與 L3的交點位在 L1與

   t4交點的右邊。換句話說，在 L1的規範下，t4與 L3不會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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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3）式的證明

由於以單位權利金授權兩家的區域在 L6與 L7所圍成的區域內，因此首

先我們要證明 t5通過 L6與 L7圍成的區域。

t5在圖 3橫軸的截距是 2−2c1 +5c
6 。由於假設 1，L7的橫軸截距減去 t5的

橫軸截距，我們可得，
1+c1 −3c

3 − 2−2c1 −5c
6 = 4c1 −c

6 >0。這表示 t5的橫軸截

距在 L7橫軸截距的左邊。再者，由於假設 1，t5的橫軸截距減去 L6的橫軸

截距，我們可得，
2−2c1 −5c

6 − c1
2 = 2−5c1 −5c

6 >0。這表示 t5橫軸截距在 L6橫

軸截距的右邊。另因為 t5的斜率等於 L7的斜率，因此這表示 t5必通過 L6與

L7圍成的區域，在 L7 < t< t5的區域中，廠商 1只授權廠商 2固定權利金授權

契約；在 t5 < t<L6的區域中，廠商 1授權兩家廠商單位權利金授權契約。

接著，我們要證明 t7會通過 L5與 L6圍成的區域，即以混合權利金授權

兩家的區域，如圖 3所示。

首先，分別聯立求解 t7和 L6、t5和 L6，可得 t5、t7與 L6相交於 z =1−2c1

− 5c
2。其次，

∂t7
∂z =2+ 3c

96zc+192c1c+249c2 −96c >∂L6
∂z =2，且 ∂2t7

∂z2 <0，

這表示 t7的斜率大於 L6的斜率且 t7為 z的凹函數（concave function）。最後，

聯立求解 L6和 L7，我們可以得到 L6和 L7相交於 z =1−3c，又聯立求解 t7和

L7，我們可以得到 t7和 L7將相交於 z =(1−3c)+ c(12c1 −3c)
4 。12這表示 t7和

L7的交點在 L6和 L7的交點的右側。綜合上述三個步驟，我們可以得證 t7會

通過 L5與 L6圍成的區域，即在 L6 < t< t7的區域中，廠商 1只授權廠商 2固

定權利金授權契約；在 t7 < t< L5的區域中，廠商 1授權兩家廠商混合權利金

授權契約。

最後，我們要證明在所有 L5 < t<L4的區域中ΠF*(1, 2)−Π F* (2)1 1 <0。（23.3）

12   聯立求解 t7和 L7，我們可以得到 t7和 L7的交點 z = (1− 3c) −+
c(12c1 −3c)

4 ，然因為 t7為 z的

  凹函數，因此 z =(1−3c) + c(12c1 −3c)
4 才是合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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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正負判斷式可寫成：

ΠF*(1, 2)−Π F*(2)= c(−1−5t+11z −3c1+4c)≷0， if t≷ t8 = −1+11z −3c1 +4c
。1 1 2 5

（A.7）

由於假設 1，L5的橫軸截距減去 t8的橫軸截距，我們可得，

4c1 −3c
8 − 1+3c1 −4c

11 = 20c1 −c−8
88 <0，

表示 t8的橫軸截距大於 L5的橫軸截距。此外，t8與 L5在 L1的規範內不相

交，13因此可得 t8 < L5。由於 t8的橫軸截距大於 L5的橫軸截距並且 t8與 L5

在 L1的規範內不相交，因此所有 L5 < t< L4的區域 t皆大於 t8，也因此所有

L5 < t<L4的區域中，ΠF*(1, 2)−Π F* (2)1 1 <0。

13  首先，讓 L1 = t8，我們可以得到相同 t 值下的 z = z5 = 8+14c1 −27c
28 ；接著，讓 L1 = L5，我們

   可以得到相同 t值下的 z = z6 = 4+16c1 −21c
20 。將 z5減去 z6可得 z5 − z6 = 6−21c1 +6c

70 ，由於假

   設 1，因此 z5 一定大於 z6，表示 L1與 t8的交點位在 L1與 L5交點的右邊。換句話說，在 L1

的規範下，t8與 L5不會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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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ombine the barbell model in Liang et al. (2006)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nline firm in Guo and Lai (2014, 2017) to analyze the intra-industry 
licensing strategy under real and virtual competition. We obtai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results. First, given exclusive licensing, the licensor will choose fixed-
fee licensing to the online (physical) firm, if the transport rate relative to the 
online firm’s waiting cost is large (small). Second, given non-exclusive licensing, 
all of the royalty, mixed, and fixed-fee licensing can occur, depending upon two 
key factors, the licensor’s marginal cost and the differential of the waiting cost 
and transport rate. Third, non-exclusive licensing is superior to exclusive licens-
ing, except in the case where the exclusive fixed-fee licensing to the physical 
firm becomes optimal when both the licensor’s marginal cost and the waiting 
cost relative to the transport rate are large.

Key Words: Intra-industry licensing strategy, barbell model, online firm, 
physi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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